块然独处”的明代皇权——“独夫”政治的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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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后，针对元季“主荒臣 专，威福下移”，“吏治纵弛”和相权太重等“弊端”，采取“罢丞相不设”，打击权贵，整肃吏治等对应措施，大刀阔斧地进行“矫枉”，“用重典以新天下”。 其惩贪行动之坚决，持续时间之长，手段之残酷，诛杀官吏人数之多，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朱元璋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大规模镇压措施，“收天下之 权以归一人”，确立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绝对权威，中央朝廷之政令，朝野莫不奉行凛凛。 “天子新有天下，惩前代弛缓不振之弊，赫然临朝，体天地之运，法日月之明，润之以雨露，震之以雷霆，大举废政而修明之，如是者十余年而始定。当是时，郡县 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，去京师万余里外，皆悚心震胆，如神明临其庭，不敢少肆。或有毫发出法度，悖礼义，朝按而暮罪之，其重名实辩臧否诚古所未有也”。朱 元璋、朱棣等人正是运用皇权强大的政治力量，集中全国的人力、物力，有效地防止了蒙元残余势力的侵扰，迅速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，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，从而 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。《明史·循吏传序》曰：“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，民生凋敝，重绳贪吏，置之严典。一时守令畏法，洁己爱民，以当上指，吏治 焕然丕变矣。下逮仁、宣，抚循休息，民人安乐，吏治澄清者百余年。”此论虽有过誉之处，但明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，建设起强大的综合国力，实现了 “郑和下西洋”这一伟大历史壮举，成就了又一封建盛世“仁宣之治”，上述史实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洪武政治的积极意义。

明前期专制主义皇权具有强大的权威和效能，在 明初具体历史条件之下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然而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身即孕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，明代皇权极度扩张的结果，破坏了政治 权力相互制约和相对平衡原则，成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滥用权力。由于皇权在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，明中叶以后，随着其腐朽程度的加深，明帝国 快速滑向灭亡的深渊。

首先，作为提高明代皇权统治效能最重要保障的 内阁制度逐渐被破坏。内阁制度的废坏当是一个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至关重要的原因。迄万历朝明神宗“亲政”后，内阁的政治作用日渐式微。朱翊钧认为张居正权力 太大，以致“专权乱政，罔上负恩”，于是不再委政内阁。中岁以后，他专在宫中“静摄”，不见群臣，内阁缺员亦不补。“阁门常闭，遂成空署。”万历三十四 年，沈一贯、沈鲤去位，内阁仅剩朱赓一人。“赓独当国，年七十有二矣。朝政日弛，中外解体。赓疏揭月数上，十不能一下。”对中外章奏，朱翊钧也“强半留中 ”，不做处理。而“夫章奏即政事，停章奏即停政事也”，于此可知万历中后期的政治如何了。至明末造，内阁更如同政治赘疣。天启朝魏忠贤专政，内阁大臣争相 党附，至被人称为“魏家阁老”。此时的内阁已完全失去了提高皇权统治效能的“辅弼”作用。崇祯皇帝朱由检“久疑廷臣植党”，更加信任依赖宦官和厂卫特务势 力。“及后中官愈重，阁势日轻，阁臣反比厂为之下”。其治国行政雄猜操切，以意用人，在位十七年，更换阁臣竟达50人之多。对阁臣的票拟，“间不适意，则 或抹或叉”。朱由检真正是要“以一身独治天下”了。这种“独夫”政治，“虽欲不亡，何可得哉”！

由于在明代政治结构中几乎不存在能有效制约专 制君主滥用权力的政治因素和权力机制，所以皇权不断恶性膨胀，导致政治腐败日益扩大和加深。专制君主滥用权力，不仅阻碍和干扰了政府系统正常地行使其行政 职能，也破坏了封建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。明中叶以后，皇权与地主阶级中最腐朽反动的大贵族、大宦官、大官僚势力结合在一起，政治上倒行逆施，极力排斥和打 击地主阶级中其它派别、阶层或集团；在经济上则依靠政治特权，疯狂地榨取和掠夺社会财富，成为最富有的特权阶层。这不仅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，也在统治阶级 内部引起剧烈的冲突和斗争。“到了嘉靖、万历时细数天下富家，有严嵩父子、蜀王、黔公、太监黄忠、黄锦，及成公、魏公、陆都督炳、京师张二锦衣等。” 如嘉靖年间，赏赐诸王、贵族的土地一般为数百顷，最多一次不过三千顷，而至万历时期，福王常洵就藩洛阳，神宗“下诏赐庄田四万顷，所司力争”，方“得减半 ”。潞王封藩于河南卫辉，神宗原本已赏赐大片土地，后景王除藩，所遗田土皆归潞王所有，占田竟多达四万顷。天启一朝，虽历时较短，但赏赐田地五千顷以上者 二次，万顷至三万顷者共四次。黔国公沐氏在云南各地几乎无限制地占田建庄。明代大宦官势力以政治权力掠夺和聚敛财富的“行状”更为疯狂。清代史学家赵翼 谓：“按明代宦官擅权，其富亦骇人听闻。今见於记载者，王振时，每朝观官来见者，以百金为率，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。是时贿赂初开，千金已为厚礼。然振籍没 时，金银六十馀库，玉盤百，……则其富已不訾矣！”

至明后期，以皇帝为首的上层权贵统治集团为满 足贪欲，对广大人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榨取，真正是“穷天夺产，罄地伐毛”了。万历末年，东北边防告急，加增辽饷。增赋银五百二十万两，遂为岁常额。崇祯朝， 再加派辽饷银九百万两，剿饷银三百三十万两，练饷银七百三十余万两。嘉、万、崇三朝田赋“加派”共计银二千六百余万两，较之原田赋征银额，猛增近十倍。沉 重的赋役税负导致无数自耕农及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失业，四处流亡，致使全国如“沸鼎同煎，无一片安乐之地。贫富尽倾，农商交困。流离转徙，卖子抛妻，哭泣道 途，萧条巷陌”。这不但促使阶级矛盾急剧尖锐，也迅速的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。以对东林党人的大屠杀为标志，显示出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分裂，专制主义皇权 所代表的贵族大地主势力已步入绝境，朱家王朝众叛亲离，成为政治上的“独夫”。诚如万历朝巡抚李三才所言：“一旦众畔土崩，小民皆为敌国，风驰尘骛，乱众 麻起，陛下块然独处，即黄金盈箱，明珠填屋，谁为守之。”他们完全依赖凶残的杀伐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，一旦明末农民大起义打破了这种平衡，其灭亡就无可避 免了。当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后，“文臣阁部、词林、卿寺、省台以及郎署，自裁者仅二十人，竟无一人骂贼而死。”这充分暴露出专制主义皇权在明末政治格局 中极端孤立的处境。最后，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，明帝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。 

